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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方大炭素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炭素”或“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 2008 年、2013 年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 2020 年度的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

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0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08 年 4 月 21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571 号文核

准，公司向特定的九家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4,864,729.00 股，

每股发行价 9.9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146,349,995.42 元，扣除发行费用

36,999,995.42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109,350,000.00 元。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募集资金于 2008 年 7 月 1 日全部到账，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经

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下同）出具了五联方圆验字[2008]第 05006 号《验资报告》。 

（二）2013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733 号《关于核准方大炭素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3 年 6 月以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3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184,266,9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89 元/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96,015,374 元。国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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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更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下同）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国浩验字

[2013]702A0001 号的验资报告。公司已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二、募集资金存放、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及专户余额情况 

1、200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07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

定。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按照中国证监

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募集资金使用实

施细则》。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不存在

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2008 年 7 月 16 日，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兰州分行、渤海银行北京分行及保

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1 年 8 月 3 日，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

集资金节余用于特种石墨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节余 30,570.00 万元用于

3 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额约 210,191.17 万元，由公司

全资子公司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炭素”）负责实施，募集资金

节余以增资方式投入成都炭素。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初始金额 期末余额 

交通银行兰州

分行 
660,619,995.42 

募集资金余额: - 
- 

募集资金利息: - 

渤海银行北京 453,730,000.00 募集资金余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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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 募集资金利息: -  

成都银行 - 
募集资金余额:  

295,952.44 
募集资金利息: 295,952.44 

合计 1,114,349,995.42  295,952.44 

注 1：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 4,999,995.42 元，扣除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109,350,000.00 元。 

注 2：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95,952.44 元(不含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转流动资金 1 亿元)。 

2、2013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公司于 2013 年 6 月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 

2013 年 7 月，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泰山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及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3 年 10 月，因部分募集资金将由全资子公司成都炭素用于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公司、成都炭素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支行、及保荐机

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7 年 9 月，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注销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

泰山支行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将余额转入公司在广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新设

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后续销户时结算的利息将一并转入新募集资金专户。

2017 年 10 月，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8 年 7 月，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使用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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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目前，成都炭素根据使用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情况进行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初始金额 期末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沈阳泰山支行 
1,106,399,792.00 

募集资金余额:  
 

募集资金利息:  

中国民生银行沈

阳分行 
691,999,849.00 

募集资金余额:  
 

募集资金利息:  

广发银行沈阳分

行 

- 募集资金余额:  

38,320,549.28 
- 募集资金利息: 38,320,549.28 

成都银行 - 
募集资金余额:  

21,231.84 
募集资金利息: 21,231.84 

合计 1,798,399,641.00  38,341,781.12 

注 1：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 2,384,267.00 元，扣除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796,015,374.00 元。 

注 2：募集资金余额 38,341,781.12 元（含利息及理财收益），不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11.2 亿元。 

（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0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0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 1。 

2、2013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3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 2、附表 3。 

三、2020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情况 

2020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情况。 



 

5 
 

四、2020 年度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1、200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成都炭

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2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截

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成都炭素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 2.6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子公司成

都炭素实际使用 2008 年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 1.4 亿元，并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和 2020 年 9 月 17 日分别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2,000 万元

和 2,0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 200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 亿元。 

2、2013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成都炭

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2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截

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成都炭素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 10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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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截至 2020 年 8

月 26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 2.6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子公司成

都炭素实际使用 2008 年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 1.2 亿元。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 2013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1.2 亿元。 

五、2020 年度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20 年，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六、2020 年度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2020 年，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七、2020 年度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2020 年 2 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的议案》，拟将“10 万吨/年油

系针状焦工程”项目（已于 2016 年 7 月终止实施）变更为“收购江苏喜科墨 51%

股权及后续增资项目”后剩余的募集资金 19,873.58 万元人民币和调减“3 万吨/年

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额 14,626.42 万元人民币，用于收购考伯

斯（江苏）炭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考伯斯”）部分股权，变更募集资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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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金额合计为 5,000 万美元,合人民币 34,500 万元。经公司 2020 年 3 月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4,500 万元人民

币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的相关法律文

件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2020 年 9 月底，公司根据签订的《关于收购考伯斯（江

苏）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权益的股权收购协议》等，支付转让款项

33,530.6473 万元人民币（折合 4,925 万美元），同时完成了股东变更、更名等工

商登记，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2020 年 11 月，公司完成考伯斯（江苏）炭素化

工有限公司更名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考伯斯公司名称为江苏方大炭素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方大”）。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方大炭素 2020 年度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

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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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0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0,935.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138.0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0,453.5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如有）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调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高炉

炭砖 
高炉炭砖 45,373.00 45,373.00 45,373.00 - 37,340.79 -8,032.21 82.3% 

2009 年 

12 月 25

日 

注 1 是 否 

特种

石墨 

特种石墨 65,562.00 65,562.00 65,562.00 - 45,265.47 -20,296.53 69.04% 
2011 年 

3 月 20 日 

注 1 否 否 其中：收购成 

都炭素 
- - - - 20,3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节余

募集

资金 

3 万吨特种石墨 - - - 8,138.08 27,847.29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2 注 2 注 2 否 

合计  110,935.00 110,935.00 110,935.00 8,138.08 110,453.55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2008 年募投项目高炉炭砖项目和特种石墨项目已完结，节余资金投入 3 万吨特种石墨项目；3 万吨特种石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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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实际市场环境、本着成本效益的原则审慎逐步投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方大炭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预先投入资金 5,363.28 万元，均系方大炭素自筹资金，

该笔资金已全部置换，时任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意见，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5,363.28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 亿元。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2008 年募投项目高炉炭砖和特种石墨项目共节余资金 28,328.74 万元，募投资金衍生利息 2,241.26 万元。募集资

金节余共计 30,570 万元以增资方式投入成都炭素，用于建设 3 万吨特种石墨项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

资金结余金额为 295,952.44 元(不含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转流动资金 1 亿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公司高炉炭砖、特种石墨已投入完成，投资期效益情况请详见方大炭素 2013 年 2 月 6 日《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注 2：3 万吨特种石墨项目已陆续开始投产。 

注：“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本年

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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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3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9,601.5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530.6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0,041.5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4,757.4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3.43%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3 万吨/年特种石墨

制造与加工项目 
无 119,560.03 119,560.03 -  11,058.82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 注 1 注 1 否 

10 万吨/年油系针

状焦工程 

收购喜科

墨针状焦

股权 60,041.51 60,041.51 

-  40,167.9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收购江苏

方大股权 
 33,530.65 33,530.6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179,601.54 179,601.54  33,530.65  84,757.4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1、3 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项目前期工程已启动，已投入本次募集资金 11,058.82 万元和公司 2008 年度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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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募集资金节余 27,847.29 万元；2、10 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由于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

2016 年 7 月召开的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终止了该项目；经公司 2016 年 12 月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及 2017 年 1 月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收购江苏喜科墨 51%股权及后续增资。截至 2017 年 10 月，股权收购及增资事项完成。3、3 万吨特

种石墨项目综合考虑实际市场环境、本着成本效益的原则审慎逐步投入。4、2020 年 2 月，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的议案》，拟

将“10 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已于 2016 年 7 月终止实施）变更为“收购江苏喜科墨 51%股权及后

续增资项目”后剩余的募集资金 19,873.58 万元人民币和调减“3 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募集资

金投入额 14,626.42 万元人民币，用于收购江苏方大部分股权，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合计为 5,000 万美

元,合人民币 34,500 万元。经公司 2020 年 3 月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 34,5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的相关法律文

件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截至 2020 年 11 月，公司已完成股东变更、更名等工商登记手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由于最近几年来针状焦市场环境相比于立项时发生了变化等因素,公司经审慎研究终止了“10万吨/年油系针

状焦工程”项目，详见 2016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2 月 19 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变更

部分集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江苏喜科墨 51%股权及后续增资的公告》和《方大炭素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的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1.2 亿元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为 38,341,781.12 元(不含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转流动资金 11.2

亿元)，主要系 3 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结余的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目前 3 万吨特种石墨项目已陆续开始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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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本

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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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3 年非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项

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投入金

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收购喜科墨

针状焦股权 

10 万吨/年油

系针状焦工

程 

40,000.00 - - 40,167.9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收购江苏方

大股权 
34,500.00 - 33,530.65 33,530.6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

投项目） 

1、10 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由于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 2016 年 7 月召开的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

意终止了该项目；经公司 2016 年 12 月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及 2017 年 1 月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江苏喜科墨 51%股权及后续增资。截至 2017 年 10 月，股权收购及增资事项

完成。2、2020 年 2 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考伯

斯部分股权的议案》，拟将“10 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已于 2016 年 7 月终止实施）变更为“收购江苏喜科墨 51%

股权及后续增资项目”后剩余的募集资金 19,873.58 万元人民币和调减“3 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募集资金投入

额 14,626.42 万元人民币，用于收购江苏方大部分股权，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合计为 5,000 万美元,合人民币 34,500 万元。

经公司 2020 年 3 月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4,5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考伯斯部

分股权，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的相关法律文件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截至 2020 年 11 月，公司已完成股

东变更、更名等工商登记手续。 



 

15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